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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文旅体〔2022〕44 号

关于切实做好 2022“送戏进万村”演出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
“送戏进万村”是安徽省文化惠民工程。目前，我局已完成

2022“送戏进万村”政府采购，即将在全县各村开展巡回演出，

为保证“送戏进万村”活动有序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项目采购情况

根据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、安徽省财政厅《关于 2022 年采

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“送戏进万村”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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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文化惠民落到实处，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会同县财政局统筹使用

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，为全县 219 个行政村开展

送戏进万村活动。目前，已通过政府公开采购方式，确定石台县

黄梅戏剧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第 1 标段演出任务，无为县中安新

时代文化演艺有限公司承担第 2 标段演出任务，金寨红韵艺术团

承担第 3 标段演出任务。

二、演出内容及质量要求

（一）演出主题和内容

1．以“乡村振兴 文化惠民”为主题，展示金寨元素为重点，

节目内容健康向上、形式丰富多样、农民喜闻乐见；

2．戏曲表演类节目不少于 3 个，其中非遗传统戏曲黄梅戏折

子戏（或选段）2 个；利用金寨现实题材新创作的优秀剧目 1 个；

3．整台节目突出金寨元素，歌舞、小品、曲艺类节目要按照

贴近生活、贴近时代、贴近金寨县党委政府中心工作，重点围绕

红色金寨、全域旅游、孝亲敬老、乡村振兴、安全生产、普法宣

传、廉政建设等创编。

（二）节目安排和舞台表演

1．演出节目加储备节目不少于 15 个，整体节目演出时长不

低于 100 分钟。其中戏曲节目时间不少于 50 分钟。

2．演员表演技巧娴熟准确，贴切自然，感染力强。音乐、唱

腔、伴奏流畅自然，具有较高艺术水平，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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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按照甲方审核确认的节目单进行演出（合同附演出节目

单），不得漏演场次、不得随意增减节目，不得更换演员，不得

以录音代替现场演唱，不得出现热舞及非主流歌舞节目。

（三）演出活动管理

1．演出内容公示。做好演出活动公告（演出团体、演出时间、

演出地点、演出内容、监督电话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中标服务单

位要严格履行采购合同，对确定的节目内容不得擅自变更，演出

当天至少提前一小时到达演出地点，提前悬挂横幅、散发节目单，

现场进行送戏进万村满意度问卷调查。

2．舞台搭建。除农民文化乐园村有舞台可利用外，其余演出

村无舞台的均要搭建。有舞台专用车的可不另外搭建舞台。

3．团队管理。演出活动中，食宿自理，不向乡（镇）、村收取

或增加任何费用；同时管理好演出团体，成员举止文明、遵纪守

法。如乡镇、村群众有反映，将配合纪委调查；情节严重的，按

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并记入黑名单，以后不得参与我县文化活动

招投标活动。

4．信息报送。中标演出服务单位要按照“送戏进万村”管理

服务网络平台的有关要求，及时上报县文旅体育局演出计划、演

出视频，报送相关信息等；每场演出要上传 2 分钟以内的短视频，

短视频应能反映出演出现场时间、地点、演出人员、观众数量等。

每个中标演出服务单位应至少上报 3 场整场演出视频现场实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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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场要求不少于 100 分钟，画面内至少有 200 名观众，剪辑完整

有片头片尾，画面清晰无明显抖动。同时做好文字、图片、表格、

刻录光盘等资料的收集、整理，装订成册后一次性结算费用时报

县文旅体育局。

5．安全管理。坚决杜绝酒后开车等安全隐患，团队要给整个

演出团队购买保险，整个送戏演出活动中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中

标单位自行承担。

三、演出时间安排

暂定于 2022 年 3 月启动。具体情况按照县内疫情防控要求

另行通知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演出活动的协调和监管。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具体负责

“2022 年送戏进万村”演出活动的协调和监管工作。做好演出

团队与所到乡镇、村的演出时间、现场、演出质量监督、视频报

送、上传等协调监管工作。

（二）发挥属地管理作用。各乡镇文化部门要切实发挥属地

情况熟、好协调、利管理等优势，立足自身职责，搞好协调服务，

确保“送戏进万村”演出活动顺利开展。

1.做好演出前宣传和观众组织工作，各乡镇、村在演出前一

周、演出前三天、演出当天，要利用新媒体、乡村大喇叭、公示

栏、宣传车等方式加大活动宣传力度，确保每场演出现场观众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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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0 人以上。

2.做好演出服务协调工作。各乡镇要安排专人与村两委提前

做好演出时间对接、场地电源落实、现场秩序维护、观众组织和

广播通知等工作。鼓励有条件的村积极参与送戏下乡演出，由乡

镇挑选当地优秀文艺节目 1-2 个，如传统民俗、非遗展示、政府

中心工作和政策宣传等，提前与送戏团队做好演出沟通，在本乡

镇范围内同步参与送戏演出。

3.做好质量跟踪认证工作。全程参与本乡镇的“送戏进万村”

质量跟踪及协调服务工作。认真核对演出节目，确认演出服务是

否到位，认真填写演出服务“回执单”，如发现演出单位随意减

少演出节目，或演出质量不符合要求，要立即向县文化旅游体育

局汇报；对没及时汇报并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

人责任。县文旅体育局文化艺术体育科将适时对送戏演出活动进

行现场督查，县文化馆对演出节目进行即时指导。

4.结合自身业务开展工作。“送戏进万村”是安徽省文化惠民

工程，各乡镇均是协调单位。各地可结合民俗文化表演或自编节

目，开展演出前相关内容的宣传。及时掌握群众对送戏下乡的反

响和要求，推广基层在“送戏进万村”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典型和

经验。做好演出活动相关文字、图片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工作。

（三）做好疫情防控。各乡镇和演出单位要切实做好疫情防

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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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做好演职人员管理。演出单位要和演职人员签订健康承诺

书，提前做好对演职人员（含行政、后勤等工作人员）的体温监

测等防控措施。注意保持一定距离，演职人员除演出活动外，尽

量少去或不去人员聚集场所。

2.做好入场检测登记。演出场所应当配备测量体温设施

设备，并安排专人值守。观众进入演出场所必须佩戴口罩，测量

体温，出示健康码并保持 1 米间距。观众拒绝佩戴口罩或者体温

异常的，应当拒绝其进入观演区。

附：1.金寨县 2022 年“送戏进万村”演出服务计划表

2.2022 安徽省“送戏进万村”演出回执单

金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

2022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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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金寨县 2022 年“送戏进万村”演出服务计划表

序号
演出单位负责

人
演出乡镇 演出场次

演出时间及
场次数

备注

1

石台县黄梅戏
剧团有限责任

公司

梅山镇 15

3 月 30 日-10
月 30 日
共 75 场

综艺节目、
戏曲节目

2 白塔畈镇 12

3 油坊店乡 10

4 麻埠镇 6

5 流波䃥镇 6

6 青山镇 6

7 全军乡 6

8 桃岭乡 8

9 铁冲乡 6

10

无为县中安新
时代文化演艺
有限公司

双河镇 11

3 月 30 日-10
月 30 日
共 72 场

综艺节目、
戏曲节目

11 南溪镇 12

12 汤家汇镇 12

13 沙河乡 9

14 槐树湾乡 10

15 果子园乡 8

16 关庙乡 6

17 产业园区 3

18 县老年公寓 1

19

金寨红韵艺术
团

古碑镇 15

3 月 30 日-10
月 30 日
共 72 场

综艺节目、
戏曲节目

20 花石乡 6

22 吴家店镇 13

23 斑竹园镇 10

24 燕子河镇 14

25 天堂寨镇 7

26 长岭乡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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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安徽省“送戏进万村”演出服务回执单

演出单位名称
负责人及
联系电话

演出地点
（所在行政

村）
演出日期

演
出
内
容

（填演出节目类型、名称、主要演员，可附节目单）

行
政
村
证
明

观众人数： 人；演出时长： 分钟；
满 意 度：①满意 ②基本满意 ③不满意

（在相应选项序号上划“√”）
行政村委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负责人： 电 话：

乡镇文化站
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负责人： 电 话：

意见和建议

注：本回执一式三份，县级文化和旅游部门、演出所在行政村、
演出单位各保留一份。本回执作为项目验收、绩效评估的重
要依据。


